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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樹德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勵學生自主提出課程需求，在教師輔導下設計學習方

式，以培養自主學習能力，訂定「樹德科技大學學生自主募課實施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自主募課，係指由本校學生主動發起募課，針對本校通識課程未開設之課程進

行自主提案。提案內容需符合本校通識教育理念，並明列授課師資、教學目標、課程大綱、

課程執行方式、評量標準及授課時間。 

三、學生自主募課之通識課程（以下簡稱本課程）之課程設計以微型課程為原則，每 0.1 學分

應授課達 2小時。 

四、 學生自主募課流程： 

(一)於開課前一學期第 6 週之前，由 1 位本校四技日間部在學學生提案，至少 9 名以上本

校四技日間部在學學生附議，邀請本校專任教師或近 2 年內曾於本校任教之兼任教師

為授課教師，並依相關規定提交課程教學目標、課程大綱、課程執行方式、評量標準

及授課時間，得向本校通識教育學院提出申請。 

(二)本課程由通識教育學院負責書面資料審查，經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、校課程委員會審

查通過後，得於線上開放學生選修。本課程最低開課人數為 12人，選修人數達到最低

開課人數，即可開課。 

五、開課與選課 

(一)開課：由通識教育學院負責開課。 

(二)選課：通過之課程於選課系統供學生選修，選課達本校規定之開課門檻始得開課，若

有人數未達門檻之情形，得視其開課之必要性提出續開申請。自主募課強調學生於開

課前參與學習內容的設計，學習過程亦能主動自發積極參與學習活動，亦得不開放全

校學生選課，改由師生主動募集學生，提供選課名單交由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排入課表。 

六、開授本課程之教師授課時數計算及相關規定如下： 

(一)授課教師依實際授課時數支領鐘點費或指導費。 

(二)以鐘點支領者，列入教師授課鐘點計算。以指導費支領者，不列入教師授課鐘點計算，

指導費依學分數，每 0.1學分壹仟元為計算基準。 

(三)開授本課程之教師，如已由計畫或其他經費支領鐘點費或演講費者，不得重複支領鐘

點費。 

(四)指導教師之任務，包含輔導學生提出自主募課申請表、帶領學生共同設計課程、擔任

課程主授教師、評定學生成績。 

七、本課程授課教師應於授課當學期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提供成果，並有義務參與本校創新教

學課程成果分享會。 

八、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或其他經費支應。 

九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項，悉依本校相關法令規章辦理。 

十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